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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市科技局和财政
局联合研究制定了《宁波市
高新技术企业培育项目奖补
资金管理办法》。

《办法》 指出，宁波将
对首次通过认定的高新技术
企业，给予一次性不超过20
万元奖励；对重新通过认定
的高新技术企业，给予一次
性不超过10万元奖励；对政
策支持年度整体搬迁至我市
并确认证书资格有效的高新
技术企业，视同首次通过认
定给予一次性不超过20万元
奖励。

据了解，该政策针对宁
波市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文公
布并有效的高新技术企业，
不包括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
上一年度销售收入超过2亿
元的企业。

《办法》 还指出，各企
业对申报高新技术企业、技
术先进型服务企业相关材料
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负
责，对虚假申报等违反规定
获得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先
进型服务企业资格的，一经
查实，取消高新技术企业、
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资格，
并追缴其获得的奖补资金。

高新技术企业是企业创
新主体中的“牛鼻子”和

“领头雁”。在近日发布的
2020年浙江省高新技术企业
创新能力百强和行业十强榜
单上，宁波26家高新技术企
业入围百强榜，较去年增加
3家。

今年 1~10 月，宁波全
市实现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
1804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5.0%，高于规上工业增加值
增速1.6个百分点；全市高
新技术产业投资达417.02亿
元，同比增长17.1%，增速
居全省第一。截至目前，全
市93家上市企业中，有70
家是高新技术企业，占比达
75%。

此外，市科技局根据本
办法规定和有关申报、认定
文件材料，确定奖补企业名
单及金额，并在市科技局外
网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7
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的，
市财政局会同市科技局发文
下达资金。各地收到资金后
拨付给受补助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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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介绍，与此前的政策相比，《意见》更加强
调了工作任务与政策的对应，市县共同支持、优化
政策设计以及资金支持方式。《意见》更加突出工作
导向，强调了工作任务与政策对应。比如：根据当前
制造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变化，《意见》增加了对优
化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工作、打造单项冠军之城工作等
重点任务的支持。

在聚焦提质扩量、构建高能级产业体系方面，主
要围绕强链补链延链，进行招商引资和重大项目推
进，其中将在投资规模1000万元（含）以上的技改
项目、1亿元（含）以上的工业投资项目中，每年择
优选择一批技术含量高、产业带动性强的关键项目，
列入市级重点扶持计划，市级财政按照不超过实际投
入总额的15%、最高2000万元给予补助。

对评定为国家级、省级制造业产业示范基地
（园区）、纺织服装创意设计试点示范园区、数字化
园区、特色产业示范园，市级财政给予最高100万
元、50万元分档奖励。对获评国家级小微双创示范
基地和省五星级、四星级小微企业园，市级财政给
予最高200 万元、100万元和80万元分档奖励。

在聚焦智能制造、促进高水平融合发展方面，对
列入国家级、省级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未来工
厂等建设项目的，市级财政按照不超过实际投入总
额的15%、最高2000万元给予补助。对列入市级

“5G+工业互联网”试点项目，市级财政按照不超过
实际投入总额的15%、最高2000万元给予补助。
对列入市级工业互联网示范平台（包括基础性、行
业级、产业链协同创新、共享制造等类型）的建设
项目，市级财政按照不超过实际投入总额的15%、
最高2000万元给予补助。

对列入市级工业互联网示范平台和市级智能制
造优秀系统解决方案的供应商，年度业务收入达到
1亿元、5000万元以上的，市级财政一次性给予最
高200万元、100万元 的分档奖励。对认定为国家
级工业互联网试点示范项目、国家级系统解决方案
供应商和省级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市级财政给予最
高100万元、50万元的分档奖励。对引进培育的重
大智能制造服务机构（平台）、国家工业互联网创新
发展工程项目，给予“一事一议”综合政策扶持。

对列入国家级、省级服务型制造企业（项目、
平台）的，市级财政给予最高100万元、50万元的
分档奖励。

在聚焦创新能力、建设高层次创新体系方面，对
成功创建市级创新中心，市级财政分两年给予1000
万元奖励；对成功创建省级创新中心，市级财政分
两年再给予1000万元奖励；对成功创建国家级创新
中心分中心，市级财政分两年再给予1000万元奖
励。对成功创建国家级、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给予
最高600万元、100万元的分档奖励。

在聚焦竞争优势、培育高素质市场主体方面，将
对获评国家级领航企业、单项冠军企业（产品）、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省级“隐形冠军”企业，
市级财政给予最高500万元、300万元、100万元、
50万元分档奖励。实施打造单项冠军之城行动，建
立单项冠军企业培育清单，制订专项支持政策。

在聚焦要素保障、促进高效率要素配置方面，将
深入实施甬江引才工程，支持企业引进先进制造业
领域高层次人才和团队，鼓励企业自主培养特优人
才、领军人才，对入选人才、团队按相关政策给予支
持。同时，加大金融对制造业的信贷支持力度，市财
政设立最高4亿元额度的制造业贷款风险池，鼓励金
融机构向符合我市产业发展导向的制造业企业提供信
贷支持。

在聚焦改革试点、打造高品质发展环境方面，制
定优质企业培育、细分产业链培育、单项冠军之城打
造、前沿产业培育（包括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区
块链、5G等）等专项政策，研究制定“一事一议”

“一企一策”实 施细则，强化精准扶持。

12月22日，宁波市政府印发了关于《加
快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以下
称《意见》）。

《意见》提出六大聚焦——聚焦提质扩
量，构建高能级产业体系；聚焦智能制造，
促进高水平融合发展；聚焦创新能力，建设
高层次创新体系；聚焦竞争优势，培育高素
质市场主体；聚焦要素保障，促进高效率要
素配置；聚焦改革试点，打造高品质发展
环境。

同时配套一大波政策鼓励，旨在进一步
提升我市制造业的综合竞争力，促进我市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继续在全国起到制造强国
示范引领作用。

同时，记者从市科技局获悉，市科技局
和市财政局联合研究制定了《宁波市高新技
术企业培育项目奖补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
称《办法》），将进一步激发企业创新活力。

核心提示

A B

聚
焦
六
方
面
，
助
力
高
质
量
发
展

抓
住
﹃
牛
鼻
子
﹄
，
培
育
新
动
能

汽车行业是宁波的第一大产业。

高新技术企业加快智能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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